


附件2

关于《深圳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2022年4月，为落实《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的要求，我市出台了《深圳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暂行办法》（深规划资源规〔2022〕1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探索试行预告登记转让，规范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25〕86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动低效工业用地畅通流动、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号）、《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发改体改〔2024〕1742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开展《暂行办法》修订工作，形成了《深圳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转让办法》”）。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国家在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建设、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工作要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2022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完善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2024年12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提出“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适当优化建设用地交易申请、审批、价款和税费缴纳、登记等流程”。2025年9月，《国务院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25〕86号）提出“支持通过土地预告登记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为落实上述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促进存量工业用地盘活利用，充分激活土地二级市场要素配置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支撑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在延续实行预告登记制度以及《暂行办法》明确的转让方式和程序、产业监管以及土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等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形势，从优化政策适用范围、支持分宗转让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优化政策适用范围。为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求，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提高存量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转让办法》对政策适用范围进行优化，明确出让合同或不动产登记证书限定自用的工业用地，取得政府产业部门同意意见后，补缴地价进行转让。重点产业项目用地按我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管理。
（二）支持空闲未建土地分宗转让。为进一步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转让办法》规定在符合规划、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相关要求前提下，将空闲未建土地分宗转让，分宗转让部分土地面积应大于10000平方米且具备独立成宗条件。
（三）完善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交易程序。对于企业选择以公开交易方式转让工业用地使用权的，在取得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派出机构和区产业部门同意意见后，通过土地二级市场平台提出转让申请。经审查通过后，由平台系统直接推送至市公共资源交易机构，切实提升交易效率，为企业办理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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